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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 

尤振专审字[2025]第0057号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国际公司”）的委托，

审核了后附的皇庭国际公司编制的《关于 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皇庭国际公司董事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皇庭国际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皇庭国际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

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访谈、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皇庭国际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

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皇庭国际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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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皇庭国际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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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皇庭国际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的专项审核报告尤振专审字[2025]第 0057号签字盖章页）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深圳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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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说明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庭国际”）2023

年度财务报表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亚会审字（2024）第 01610053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上述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说

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保留意见事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3 应收账款和注释 6 其他应收款所述，皇庭国际对

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单项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皇庭

国际关联方经营性往来余额为 88,304.52 万元，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70,643.62

万元。本年度皇庭集团、皇庭房地产信用状况无好转迹象，我们无法就关联方资

金往来余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合理性及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

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具体如下： 

    在遵循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争取最大程度收回皇庭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经营款项以及同心小贷借款本金和同心基金的股权转让款。 

针对同心小贷借款本金和同心基金的股权转让款，为尽快能实现回收关联方

所欠款项、缩短回收周期，公司同意在皇庭集团、同心小贷、同心基金通过现金、

物业等方式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欠款 4.36 亿元的情形下，公司相应

减免应收同心小贷利息、应收同心基金违约金，并与前述关联方签署《和解协议

书》，以推动和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及实施。 

    根据和解协议的还款方案约定： 

1、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之前，通过现金、物业等方式，偿还金额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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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元。 

    2、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通过现金、物业等方式，

偿还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 

    3、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通过现金、物业等方式，

偿还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 

    4、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通过现金、物业等方式，

偿还金额不低于 35,600 万元。 

2024 年度皇庭国际收到现金还款 6,740.26 万，通过办公室租金抵消等方式

减少应收款项 486.33 万，合计共收回关联方往来金额为 7,226.59 万。 

基于关联方皇庭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经营没有好转，其部分下属公司已停止营

业；另一方面关联方现金回款困难，仅通过办公室租金抵消等方式减少部分应收

款项；且未能完成协议约定的应于 2024 年度偿还金额不低于 8,000 万等原因，

皇庭国际于 2024 年末，对尚未收回的存在回款风险的关联方往来款余额全额计

提了信用减值损失。因此，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合理性及准

确性的不确定性已经消除。公司 2025 年将继续对关联方资金欠款余额进行催收。 

综上所述，2023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4 日 


